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

上  訴  人  黃奕霖                               

訴訟代理人  陳以蓓律師

            林邦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博曼（Jens Liebermann）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陳奎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12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1

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二百九十二萬三

百七十三元本息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黃仙蒂變更為黎博曼，並經其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2年6月2日起任職被上訴人擔任全球性

電子材料業務工程部總監，月薪新臺幣（下同）27萬7690元。

伊於108年1月3日因案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停止

伊職務，並於同年月30日以伊繼續曠職3日為由，非法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嗣伊請求復職遭拒，乃於同年6月12日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被上訴人尚欠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編號1

至3薪資、編號4資遣費共292萬373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87

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4項規定，求為命被

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各本息之判決（上訴人逾

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

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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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將伊關鍵技術提供與競爭對手，經檢察

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自108年1月4日起未出勤，亦未辦理請

假手續，經以14日事假扣抵其缺勤日數後，仍繼續曠職3日，

伊乃於同年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31日）送達至上訴人

住處，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開聲明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

其訴，是以：

㈠上訴人自92年6月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月薪27萬7690元，嗣

於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30

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於翌日（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上訴人於上述遭羈押禁見期間無法出勤工作，以其於同年2月1

日委請林邦棟律師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留職停薪及

勞健保事宜觀之，雖無法親辦請假手續，尚非無法委託他人代

辦，然迄至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前均

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難認有正當理由。經被上訴人以14日

事假扣抵缺勤日數後，上訴人仍繼續曠職3日，被上訴人於108

年1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合法。至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

發布聲明稿（下稱聲明稿）所載：我們獲悉台灣巴斯夫一名員

工…接受刑事警察局調查…該名員工已暫時停止執行職務…等

語，意在傳達上訴人不能以被上訴人名義對外執行職務，而非

對上訴人通知停職，上訴人不能據以主張因遭停職而無服勞務

之義務。

㈢按非對話意思表示，以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使相對人居於可了解

之地位即足，而非交付相對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閱讀

與否。系爭存證信函業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留存於被上

訴人之聯絡地址，不論上訴人是否取得該信函或讀取其內容，

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

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共292

萬373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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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判斷：

㈠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

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

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

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

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

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

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

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

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

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

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

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

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

前揭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次按雇主以書面郵件寄送方

式，依上開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參照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

規定，仍以該書面所為意思表示進入勞工之實力支配範圍，依

一般社會通念，可期待勞工了解之狀態，且勞工客觀上無不能

領取之正當理由時，始可認發生終止效力。析言之，於勞工遭

羈押禁見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05條，羈押法第6

9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規定，經法院強制處分禁

止接見、通信或受授物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除經看守

所檢具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4項規定，偵查中報請

檢察官同意，始得辦理接見、發送書信以外之文件外，不得與

辯護人（律師）以外之人見面、通信及收受物件。且修正前律

師倫理規範第37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

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

案件有關之書狀，不在此限（111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41條

規定：律師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

物品，應依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準

此，勞工處於上開情形，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工作），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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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應認曠工有正當理

由。而雇主將書面終止函件送達與勞工約定之住處，依社會一

般通念，亦無從期待勞工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之終止契約意

思表示，客觀上亦有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應認不生終止之效

力。

㈡查上訴人自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期間遭羈押禁見致無法工

作，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

約之存證信函於同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之事實，固為原

審所認定（原判決第2、3頁）。然上訴人於羈押禁見期間，似

見其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辦理請假手

續，又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書面）

寄達上訴人住處，能否期待其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另觀聲

明稿內容，明示被上訴人暫時停止上訴人執行職務之意，被上

訴人於原審亦陳明：伊經內部討論後，決定將上訴人停職等語

（一審勞專調卷第172頁）。果爾，以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

供勞務之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曠工無正當理由？被上訴人終止

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已發生

終止之效力？均非無疑。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前揭理由為

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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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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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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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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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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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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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
上  訴  人  黃奕霖                                
訴訟代理人  陳以蓓律師
            林邦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博曼（Jens Liebermann）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陳奎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1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二百九十二萬三百七十三元本息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黃仙蒂變更為黎博曼，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2年6月2日起任職被上訴人擔任全球性電子材料業務工程部總監，月薪新臺幣（下同）27萬7690元。伊於108年1月3日因案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停止伊職務，並於同年月30日以伊繼續曠職3日為由，非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伊請求復職遭拒，乃於同年6月12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尚欠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編號1至3薪資、編號4資遣費共292萬373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4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各本息之判決（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將伊關鍵技術提供與競爭對手，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自108年1月4日起未出勤，亦未辦理請假手續，經以14日事假扣抵其缺勤日數後，仍繼續曠職3日，伊乃於同年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31日）送達至上訴人住處，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開聲明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其訴，是以：
㈠上訴人自92年6月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月薪27萬7690元，嗣於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翌日（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上訴人於上述遭羈押禁見期間無法出勤工作，以其於同年2月1日委請林邦棟律師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留職停薪及勞健保事宜觀之，雖無法親辦請假手續，尚非無法委託他人代辦，然迄至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前均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難認有正當理由。經被上訴人以14日事假扣抵缺勤日數後，上訴人仍繼續曠職3日，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合法。至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發布聲明稿（下稱聲明稿）所載：我們獲悉台灣巴斯夫一名員工…接受刑事警察局調查…該名員工已暫時停止執行職務…等語，意在傳達上訴人不能以被上訴人名義對外執行職務，而非對上訴人通知停職，上訴人不能據以主張因遭停職而無服勞務之義務。
㈢按非對話意思表示，以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使相對人居於可了解之地位即足，而非交付相對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閱讀與否。系爭存證信函業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留存於被上訴人之聯絡地址，不論上訴人是否取得該信函或讀取其內容，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共292萬373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本院判斷：
㈠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前揭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次按雇主以書面郵件寄送方式，依上開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參照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以該書面所為意思表示進入勞工之實力支配範圍，依一般社會通念，可期待勞工了解之狀態，且勞工客觀上無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時，始可認發生終止效力。析言之，於勞工遭羈押禁見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05條，羈押法第69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規定，經法院強制處分禁止接見、通信或受授物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除經看守所檢具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4項規定，偵查中報請檢察官同意，始得辦理接見、發送書信以外之文件外，不得與辯護人（律師）以外之人見面、通信及收受物件。且修正前律師倫理規範第37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有關之書狀，不在此限（111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41條規定：律師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應依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準此，勞工處於上開情形，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工作），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應認曠工有正當理由。而雇主將書面終止函件送達與勞工約定之住處，依社會一般通念，亦無從期待勞工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之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客觀上亦有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應認不生終止之效力。
㈡查上訴人自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期間遭羈押禁見致無法工作，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同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之事實，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2、3頁）。然上訴人於羈押禁見期間，似見其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辦理請假手續，又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書面）寄達上訴人住處，能否期待其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另觀聲明稿內容，明示被上訴人暫時停止上訴人執行職務之意，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明：伊經內部討論後，決定將上訴人停職等語（一審勞專調卷第172頁）。果爾，以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曠工無正當理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已發生終止之效力？均非無疑。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

上  訴  人  黃奕霖                                

訴訟代理人  陳以蓓律師

            林邦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博曼（Jens Liebermann）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陳奎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12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1號）

，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二百九十二萬三

百七十三元本息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黃仙蒂變更為黎博曼，並經其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2年6月2日起任職被上訴人擔任全球性

  電子材料業務工程部總監，月薪新臺幣（下同）27萬7690元。

  伊於108年1月3日因案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停止

  伊職務，並於同年月30日以伊繼續曠職3日為由，非法終止兩

  造間勞動契約。嗣伊請求復職遭拒，乃於同年6月12日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

  動契約，被上訴人尚欠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編號1

  至3薪資、編號4資遣費共292萬373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87條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4項規定，求為命被上

  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各本息之判決（上訴人逾上

  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

  論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將伊關鍵技術提供與競爭對手，經檢察

  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自108年1月4日起未出勤，亦未辦理請

  假手續，經以14日事假扣抵其缺勤日數後，仍繼續曠職3日，

  伊乃於同年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31日）送達至上訴人

  住處，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開聲明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

  其訴，是以：

㈠上訴人自92年6月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月薪27萬7690元，嗣

  於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30

  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於翌日（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上訴人於上述遭羈押禁見期間無法出勤工作，以其於同年2月1

  日委請林邦棟律師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留職停薪及

  勞健保事宜觀之，雖無法親辦請假手續，尚非無法委託他人代

  辦，然迄至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前均

  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難認有正當理由。經被上訴人以14日

  事假扣抵缺勤日數後，上訴人仍繼續曠職3日，被上訴人於108

  年1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合法。至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

  發布聲明稿（下稱聲明稿）所載：我們獲悉台灣巴斯夫一名員

  工…接受刑事警察局調查…該名員工已暫時停止執行職務…等語

  ，意在傳達上訴人不能以被上訴人名義對外執行職務，而非對

  上訴人通知停職，上訴人不能據以主張因遭停職而無服勞務之

  義務。

㈢按非對話意思表示，以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使相對人居於可了解

  之地位即足，而非交付相對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閱讀

  與否。系爭存證信函業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留存於被上

  訴人之聯絡地址，不論上訴人是否取得該信函或讀取其內容，

  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

  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共292

  萬373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本院判斷：

㈠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

  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

  、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

  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

  ，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

  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

  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

  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

  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

  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

  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

  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

  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前揭

  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次按雇主以書面郵件寄送方式，依

  上開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參照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仍以該書面所為意思表示進入勞工之實力支配範圍，依一般社

  會通念，可期待勞工了解之狀態，且勞工客觀上無不能領取之

  正當理由時，始可認發生終止效力。析言之，於勞工遭羈押禁

  見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05條，羈押法第69條及

  該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規定，經法院強制處分禁止接見

  、通信或受授物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除經看守所檢具

  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4項規定，偵查中報請檢察官

  同意，始得辦理接見、發送書信以外之文件外，不得與辯護人

  （律師）以外之人見面、通信及收受物件。且修正前律師倫理

  規範第37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

  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有

  關之書狀，不在此限（111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41條規定：

  律師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

  應依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準此，勞

  工處於上開情形，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工作），亦無法親自

  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應認曠工有正當理由。而雇

  主將書面終止函件送達與勞工約定之住處，依社會一般通念，

  亦無從期待勞工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之終止契約意思表示，

  客觀上亦有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應認不生終止之效力。

㈡查上訴人自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期間遭羈押禁見致無法工作

  ，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之存證信函於同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之事實，固為原審

  所認定（原判決第2、3頁）。然上訴人於羈押禁見期間，似見

  其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辦理請假手續

  ，又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書面）寄

  達上訴人住處，能否期待其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另觀聲明

  稿內容，明示被上訴人暫時停止上訴人執行職務之意，被上訴

  人於原審亦陳明：伊經內部討論後，決定將上訴人停職等語（

  一審勞專調卷第172頁）。果爾，以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供

  勞務之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曠工無正當理由？被上訴人終止勞

  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已發生終

  止之效力？均非無疑。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前揭理由為上

  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

  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最高法院勞動法庭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0號

上  訴  人  黃奕霖                                

訴訟代理人  陳以蓓律師

            林邦棟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博曼（Jens Liebermann）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陳奎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7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勞上字第51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二百九十二萬三百七十三元本息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由黃仙蒂變更為黎博曼，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92年6月2日起任職被上訴人擔任全球性電子材料業務工程部總監，月薪新臺幣（下同）27萬7690元。伊於108年1月3日因案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停止伊職務，並於同年月30日以伊繼續曠職3日為由，非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嗣伊請求復職遭拒，乃於同年6月12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尚欠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所示編號1至3薪資、編號4資遣費共292萬373元等情。爰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第4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各本息之判決（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敗訴確定，該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論述）。

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將伊關鍵技術提供與競爭對手，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自108年1月4日起未出勤，亦未辦理請假手續，經以14日事假扣抵其缺勤日數後，仍繼續曠職3日，伊乃於同年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翌日（31日）送達至上訴人住處，已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就上開聲明廢棄第一審所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改判駁回其訴，是以：

㈠上訴人自92年6月2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月薪27萬7690元，嗣於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遭羈押禁見；被上訴人於同年1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於翌日（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上訴人於上述遭羈押禁見期間無法出勤工作，以其於同年2月1日委請林邦棟律師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辦理留職停薪及勞健保事宜觀之，雖無法親辦請假手續，尚非無法委託他人代辦，然迄至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前均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難認有正當理由。經被上訴人以14日事假扣抵缺勤日數後，上訴人仍繼續曠職3日，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31日終止勞動契約，即屬合法。至被上訴人於同年月6日發布聲明稿（下稱聲明稿）所載：我們獲悉台灣巴斯夫一名員工…接受刑事警察局調查…該名員工已暫時停止執行職務…等語，意在傳達上訴人不能以被上訴人名義對外執行職務，而非對上訴人通知停職，上訴人不能據以主張因遭停職而無服勞務之義務。

㈢按非對話意思表示，以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使相對人居於可了解之地位即足，而非交付相對人或其代理人，亦不問相對人閱讀與否。系爭存證信函業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留存於被上訴人之聯絡地址，不論上訴人是否取得該信函或讀取其內容，該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

㈣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487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6款、第4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金額共292萬373元本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本院判斷：

㈠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又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勞基法第43條前段、勞工請假規則第10條亦定有明文。所謂曠工，係指勞工於應工作日未提供勞務，亦未請假而言。基於本款為雇主得單方終止勞動契約之事由，對勞工權益影響甚大，有無正當理由，應就勞雇雙方主客觀因素，即勞工不工作之原因、請假權益，與雇主營業與紀律之維持間，於具體個案依衡平原則為判斷。亦即，倘因非可歸責勞工之事由無法提供勞務，客觀上存有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請假手續之障礙，或雇主拒絕受領勞工提出勞務給付，勞工因而未服勞務之情形，應認有正當理由，雇主不得依前揭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次按雇主以書面郵件寄送方式，依上開規定行使法定終止權，參照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規定，仍以該書面所為意思表示進入勞工之實力支配範圍，依一般社會通念，可期待勞工了解之狀態，且勞工客觀上無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時，始可認發生終止效力。析言之，於勞工遭羈押禁見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05條，羈押法第69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42條、第43條規定，經法院強制處分禁止接見、通信或受授物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除經看守所檢具資料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第3、4項規定，偵查中報請檢察官同意，始得辦理接見、發送書信以外之文件外，不得與辯護人（律師）以外之人見面、通信及收受物件。且修正前律師倫理規範第37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有關之書狀，不在此限（111年7月3日修正移列為第41條規定：律師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任何物品，應依羈押法、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準此，勞工處於上開情形，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工作），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向雇主辦理請假手續，應認曠工有正當理由。而雇主將書面終止函件送達與勞工約定之住處，依社會一般通念，亦無從期待勞工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之終止契約意思表示，客觀上亦有不能領取之正當理由，應認不生終止之效力。

㈡查上訴人自108年1月3日至3月18日期間遭羈押禁見致無法工作，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繼續曠工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同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之事實，固為原審所認定（原判決第2、3頁）。然上訴人於羈押禁見期間，似見其客觀上無法提供勞務，亦無法親自或聯絡他人辦理請假手續，又被上訴人所為終止勞動契約之非對話意思表示（書面）寄達上訴人住處，能否期待其可得知悉或了解該書面？另觀聲明稿內容，明示被上訴人暫時停止上訴人執行職務之意，被上訴人於原審亦陳明：伊經內部討論後，決定將上訴人停職等語（一審勞專調卷第172頁）。果爾，以被上訴人拒絕上訴人提供勞務之情形，能否謂上訴人曠工無正當理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之存證信函於108年1月31日寄達上訴人住處，已發生終止之效力？均非無疑。原審未遑推闡明晰，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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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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